附件2
承 诺 书
三明市沙县区教育局：

本人          ，身份证号码                   ，参加2026年沙县区中小学、幼儿园教师招聘，现因教师资格、普通话考试成绩未公布，教师资格尚未认定，无法提供报考岗位的资格条件证明。本人承诺于2026年7月31日前向沙县区教育局提供报考岗位要求的教师资格证书、普通话等级证书等原件及复印件，若因本人逾期提交相关证明材料而影响聘用的，后果由本人自行承担。

承诺人：

年   月   日

